
 

転出される方へ（中国語） 

   迁出神户市的指南                    

H30 .03 .01 制表 

所谓迁入手续是指搬迁到新住处 14 天以内携带迁出证明，驾照等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资料，印章，外国市民请携带在留卡或者是

特别永住者证明（外国人登录证明）到新住处所属的市区町村役所办理相关手续。 

而且，跟以下制度有关的迁出者还须到各个窗口办理手续。 

有关详情请向各个窗口咨询。 

＜区役所总务部・保健福利部・市税事务所，北须磨支所市民科・保健福利科＞ 

制度 迁出时的手续 窗口 在新住处办理的手续 

印章登录 
 

登录在预定的迁出日当天作废。 
如果在预定迁出日前一天需要印章证明的话，
请携带您的印章登录证以及迁出证明书到窗
口。 
 

市民科 

 

根据需要，请在迁入的市区町村
重新办理手续（※有的自治体的
证明不能在便利店领取） 

便利店交付 

迁出申请书提交后，便利店等设置的多功能复
印机处不能获取「印章登陆证明书」。仅「住民
票」可以在迁出日的前一天之前能获取到。 
（※并未记载迁出后的住所。） 
 

通知卡 

【转到国外的情况】 
请携带上通知卡。手续办理完之后，会交还给
您。 
 

去提交转入申请时，请带上通知
卡。背面需要记载新住址。 

个人号码卡 
（我的号码卡） 

或者 
居民基本台账卡 

(住基卡) 
 

 

 

【可以受理迁出，迁入的特例。】 

・ 持有卡的人所在的家庭迁到市外时，如果提

交了迁出通知（可以邮寄），在新住处的市

区町村提交迁入通知时，可以只出示卡然后

输入密码便可以办理迁入通知，不需要提交

迁出证明。而且，在新住处可以继续使用卡

（迁出过了 14 天以后的对象除外）。 

【迁入特例・继续使用卡的手续】 

・搬家后 14 天之内，（从预定的
迁出日算起 30 天内），请携带卡
在新居住处的市区町村窗口办理
迁入手续（需要输入密码）。 

・以上的迁入手续提交后，90 天
以内办理卡的继续使用手续的
话，可以继续使用卡。需要输入
本人的卡的密码。 

※在旧住所申请的个人号码卡，
需要再次申请。请到窗口咨询。 

电子证明 
署名用的电子证明书会由于变更了地址以后自动
失效，利用者证明用的电子证明书不会失效，可
以继续使用。 

署名用的电子证明书，请根据需
要办理手续。 

※居民基本台帐卡里不会安装新
的电子证明书。 

国民健康保险 

 

迁出时提交通知时请务必带上保险证。 

持有「高龄被保者证」的人请带上保险证。受理
有关保险费用精算的说明的咨询。现在正在住院
的人，如果健康保险的内容有变更的话，请务必
通知医院。 

国保年金处 

迁入时请尽快办理加入手续。 

国
民
年
金 

1 号 被 保 者 
（个体营业等） 

迁到海外的人需要提交通知。 

请带上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如
果没有的话请携带年金手账）和
印章办理手续 

已经在领取年金
的人 

领取国民年金以及厚生年金的人如果使用住基网
的话原则上不需要提交的地址变更通知。但是一
部分的人需要提交。到底需要不需要交请向日本
年金机构年金事务所咨询。（需要提交通知的人，
请在新住处领取地址变更通知表格（明信片类）。） 

老年年金，通算老年年金，残疾
年金，遗孤年金的地址变更通知
请寄往年金事务所。老年福祉年
金请到市区町村的年金负责科办
理手续。 

※如果本人亲自提交通知并且署名的话可以不使用印章。 



 
后期高龄医疗制度 
 

・满 75 岁以上的人 
 
・65 岁以上的有一定

残疾，经过认定的
人 

 

请归还保险证。 

迁到县外的人，请申请提交负担区分等证明。 

满 65 岁以上的人并且接受了残疾认定的，或者是
持有特定疾病疗养证的人，请申请提交认定证明
书。 

看护医疗处 

(后期高龄医疗) 

请携带负担区分等证明（持有残
疾认定以及特定疾病证明的人证
明）办理迁入手续。 

老年过渡医疗补助 
（年满65岁～69岁） 

 

 

请归还保险证。 

 

看护医疗处 

（福祉医疗） 

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的制度不一
样，请向迁出处的市区町村的医
疗补助负责科咨询。 

老人福祉手账 (健康
卡） 

请归还手账。 
如果迁出处有同样的制度的话，
请在那里办理手续。 

幼小儿童医疗费补助 

请归还保险证。 

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的制度不一
样，请向迁出处的市区町村的医
疗补助负责科咨询。 

重 度 残 疾 者  
医疗费补 助 

单 亲 家 庭 等 
医疗费补 助 

看护保险 

持有神户市的保险证的人请在提交转出通知时归
还保险证。将对有关保险费用的精算进行说明。 

对于接受了需要看护，需要支援认定的人发给「受
给资格证明书」 

此外，迁到神户市外的特别看护老人院等看护保
险设施等的请告知。 

看护医疗处 

（看护保险） 

想继续使用看护服务的请于迁入
14 天以内到看护保险的相应窗口
办理需要支援认定的【迁入者继
续】的手续。 

 

敬老优待乘车证 
（满 70 岁以上） 

迁出市外的人请将乘车证归还到右边所记载的部
门。 

健康福祉科 

安心健康处 

(保健福祉科) 
如果迁出处有同样的制度的话，
请在那里办理手续。 

福祉乘车证 
健康福祉科 

儿童家庭支援科 

(保健福祉科) 

・身体残疾人士手账 
・疗育手账 
・精神参加者保健福

祉手账 

请携带印章和手账。 
健康福祉科 

(保健福祉科) 

请向迁出处的市区町村或者福祉
事务所咨询。 

・儿童津贴 
［中学 3 年级以下 
（满 15 岁以前）］ 

请携带印章。 

☆领取津贴的孩子迁出或者是领取者的监护人迁
出都需要提交通知。 

 

儿童家庭支援科 

儿童福祉处 

儿童保健处 

(保健福祉科) 

请向迁出处的市区町村或者福祉
事务所咨询。 ・ 儿 童 抚 养 津 贴  

[满 18 岁以前(但是，
特别儿童抚养津贴
领取的儿童截至 20
岁)］ 

请携带印章和证书。 

☆家庭成员的一部分迁出时，或者是所有的家庭
成员迁出时都需要提交通知。 

孕妇健康检查诊察券 
迁出后不能使用。孕妇的身体检查如果在兵库县
外进行，若申请身体检查补助金时的请在办理迁
出手续前进行。 

请孕妇携带母子健康手账前往新
住处办理手续。 

请在迁出处的区役所以及其支所办理手续。请向以下的区役所以及其支所咨询。 

东滩区☎ 841-4131 滩区☎ 843-7001   中央区☎ 232-4411     兵库区☎ 511-2111 北区☎ 593-1111 

长田区☎ 579-2311 须磨区☎ 731-4341 北须磨支所☎ 793-1212 垂水区☎ 708-5151 西区☎ 929-0001 


